处置3万吨建筑装修垃圾服务采购合同协议书
甲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乙方：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甲乙双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规定，秉着诚实守信、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就处置甲方位于盱眙县古桑街道磨涧村疏港公路垃圾处理厂区内约3万吨装修垃圾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目的

乙方完成2025至2026年度装修垃圾约3万吨的处置工作。
二、合同总价、服务期限 
合同总价：
服务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处置量3万吨和服务期限17个自然月两个条件，哪个条件先满足结束合同) 
三、履约保证金及付款方式   
本项目履约保证金为¥20000.00元（人民币贰万元整），签订合同之前支付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项目辅助机械设备由乙方提供，项目完工后乙方缴纳生产期间所有水电费用后，开具3%专票，甲方按季度处置量（入库过磅吨位）付相应季度装修垃圾处理费用，项目结束后一次性付清。
合同履行结束后，双方无纠纷争议，甲方退还履约保证金。
4、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负责提供厂区和生产线。
2.甲方负责工厂的水电接通。
3.协议期间,在乙方无违约的前提下,甲方确保本协议下的垃圾由乙方处置清理清运。
4.甲方有权监督检查乙方的垃圾处置和清运质量，有权对乙方现场处置和清运过程中出现的不符合质量要求的现象要求立即整改。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乙方负责自带处置装修垃圾所需的工程机械设备（抓机、装载机等）并负责工程机械设备的加油、维修保养工作。 
[bookmark: OLE_LINK9]2.乙方承担生产线日常运行的水费、电费等。 
3.乙方负责承担生产线运行过程中的易损件更换、备件维修等保证生产线正常平稳运行，承担所需维修、维护保养费用。 
4.乙方负责承担产线运行配备管理人员与操作人员的工资、福利、食宿、保险等费用。 
5. 乙方负责承担产线运行过程中设备油品添加与更换费用。 
6. 乙方负责内外运车辆安排、过磅、所有产出品的清运处置、轻物质焚烧等所有产出品的终端处置。 
7.协议期间乙方须无条件的接受甲方的监督检查和整改要求。
8.乙方须按本协议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甲方委托的装修垃圾处理和清运工作。
9.乙方必须合法处理甲方厂区内垃圾,凡因乙方乱倒垃圾引起的环境污染，由乙方承担责任。
10.因乙方原因，如车辆无证参运、车辆破损造成的沿途撒漏污染道路、私自不按指定路线运输建筑垃圾或车辆资质不合格等被盱眙县建筑垃圾管理部门停工和被执法部门扣车处罚，由乙方负责处理，其损失由乙方承担。

 五、违约责任
 1.合同期内，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支付乙方相关费用，否则乙方有权要求支付，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由甲方承担。
2.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执行合同，否则甲方有权终止合同，并扣除乙方的履约保证金，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由乙方全额赔偿。

3.乙方未按时完成作业延误工期的，应当继续履行并按照 2000 元/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合同履行期间如遇雨天、响应甲方要求、政策因素等造成停工，合同履行期限顺延。
六、安全责任
1.甲乙双方应遵守安全生产法，遵守有关主管部门对施工场地交通、施工噪声及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管理的规定，符合安全生产作业的要求，乙方在进场之前与甲方的安全部门签订《安全生产协议》；
2.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安全规定进行操作；
3.乙方负责运输机械设备的车辆进退场在运输中的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使运输机械设备的车辆安全到达；
4.乙方的操作人员，必须持证上岗，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乙方在签订本协议时需为乙方机械设备操作员购买人身意外险；
5.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形式与其从业人员订立协议，免除或者减轻其对从业人员因生产安全事故伤亡依法应承担的责任；
6.甲乙双方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安全事故承担责任。
七、其它约定
本合同约定的内容，若与招投标文件的实质内容不一致时，以招投标文件为准。本合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一致后签订书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补充协议的内容不得与本合同以及招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相背离。
八、争议解决
因本合同履行而发生的一切争议，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双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请诉讼。
九、本协议一式陆份，甲方肆份，乙方贰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经双方签字盖章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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